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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发起方式
	抽查主体
（层级）
	抽查对象
	抽查基数和比例
	抽查
时间段
	备注

	1
	劳动用工管理情况检查
	规章制度制定情况检查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存续企业
	
各地根据日常监管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抽查基数和比例
	4月至11月
	

	
	
	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情况检查（已列入联合抽查计划，按联合抽查计划执行）
	
	
	
	
	
	

	
	
	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检查
	
	
	
	
	
	

	
	
	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检查
	
	
	
	
	
	

	
	
	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检查
	
	
	
	
	
	

	
	
	工资支付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检查（已列入联合抽查计划，按联合抽查计划执行）
	
	
	
	
	
	

	2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除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外）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除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外）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存续企业
	各地根据日常监管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抽查基数和比例
	4月至11月
	

	3
	人力资源市场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人力资源市场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全市约50家；3%
	4月至11月
	

	4
	职业技能培训与人才评价机构检查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检查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约40家；5%
	4月至11月
	

	
	
	技能人才评价机构检查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技能人才评价机构
	技能人才评价机构约15家；5%
	4月至11月
	

	5
	劳务派遣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劳务派遣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各地自行组织发起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
	全市劳务派遣单位
	全市约80家；2%
	4月至11月
	



附件
2026年度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暨“综合查一次”工作计划

	任务名称
	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联查对象
	检查主体
	责任分工
	抽查比例
	时间安排
	备注

	2026年度全市劳动用工部门联合抽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工资支付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检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检查
	全市存续企业
	市、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市、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发起，同级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根据日常监管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抽查基数和比例
	2026年4月至11月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备案）事项的检查；公示信息的检查
	
	
	
	
	
	

	2026年度全市外商投资企业部门联合抽查
	商务部门
	外商投资企业年报公示信息检查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
	市、县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市、县级商务部门牵头发起，同级市场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总体抽查比例不低于3%，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实行差异化抽查
	2026年7月至11月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备案）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劳动用工管理情况检查；劳务派遣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企业年报公示信息检查
	
	
	
	
	
	

	2026年度道路运输新业态企业部门联合抽查（网络预约出租车）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抽成“阳光行动”落实情况。
	网约车运营平台公司及注册车辆、驾驶人员
	市、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
	市、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牵头发起，同级公安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抽查比例
	2026年4月至11月
	

	
	公安部门
	车辆是否存在逾期未检验和未报废等安全隐患；车辆及驾驶人员是否有多次
交通违法未处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劳动规章制度建设情况；明确与从业人员用工关系、签订协议等情况；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保障从业人员获得合理劳动报酬情况；保障从业人员获得合理休息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行为检查
	
	
	
	
	
	

	
	税务部门
	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2026年度道路运输新业态企业部门联合抽查（网络货运平台）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网络货运经营者对实际承运车辆及驾驶员资质审查情况的检查；网络货运经营者虚构交易、运输、结算信息的检查
	注册在我市、取得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网络货运平台公司
	市、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
	市、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起，同级市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抽查比例
	2026年4月至11月
	

	
	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行为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保障从业人员获得合理劳动报酬情况检查
	
	
	
	
	
	

	
	税务部门
	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2026年度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上服务能力部门联合抽查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配合依法查询、调取相关数据信息能力及履行情况，数据库接入监管平台情况
	注册在我省、取得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省交通运输厅、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委网信办及被抽查企业所在地对应的市级部门
	省交通运输厅发起，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委网信办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抽查比例不超过15%
	2026年4月至10月
	

	
	通信管理部门
	网约车平台网络应用、服务器设置等相关信息检查；从业人员相关证明材料，网络与信息系统定级备案情况（备案证明、报告等）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建设等相关材料检查
	
	
	
	
	
	

	
	公安部门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信息内容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情况；提供技术接口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劳动规章制度建设情况；明确与从业人员用工关系、签订协议等情况；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保障从业人员获得合理劳动报酬情况；保障从业人员获得合理休息情况
	
	
	
	
	
	

	
	人民银行
	支付结算业务合规性情况
	
	
	
	
	
	

	
	网信部门
	网上内容处置能力情况
	
	
	
	
	
	

	2026年度外卖送餐员权益维护部门联合抽查

	市场监管部门
	压实企业合理管控外卖骑手在线工作时长落实情况；压实企业对外卖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配送食品环节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外卖餐饮平台及第三方配送合作单位

	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商务部门

	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发起，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按照不低于25%的比例抽查
	2026年8月至11月
	

	
	公安部门
	压实企业对外卖送餐员的日常交通安全教育，引导督促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配送车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压实企业在外卖送餐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主体责任
	
	
	
	
	
	

	
	商务部门
	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外卖送餐服务标准化建设；压实企业在外卖送餐员安全生产等方面主体责任
	
	
	
	
	
	





